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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努之辩”的未解难题。对影响人文研究的知识分子身份问题，学界可借

助文学伦理学批评寻求新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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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论西方伦理批评发展时，学界时常提及法学家理查德·波斯纳

（Richard Posner）与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在上世纪

90年代的“伦理批评之辩”。波斯纳与努斯鲍姆是当代美国知识界的一对

“欢喜冤家”，两人不但皆为芝加哥大学常相往来的同事，而且都乐于在公

共领域探讨文学问题。在《法律与文学》（Law and Literature, 1988）中，波

斯纳曾在驳斥对方观点之后表达了敬意。他在作品前言中感谢努斯鲍姆提

供了有益的“评论和建议”（前言 5）。而在《诗性正义》（Poetic Justice, 
1995）中，努斯鲍姆则在批评对方观点之前展现了风度。她在作品扉页指出

此书“献给理查德·波斯纳”（1）。虽然在礼仪上做足“君子文章”，两

人在争辩时却是不留情面，而那场“伦理批评之辩”更是成为文学研究中

不断争论的话题。事实上，波努之辩是一场针对知识分子身份问题的公共

辩论，它本质上是借伦理批评探讨当代知识分子身份转型引发的文学批评危

机，两人关注的是当代文学研究的批评伦理和文学批评家的社会功能问题。

一、文学之内的“波努之辩”与西方文学批评传统

波斯纳与努斯鲍姆虽然并非文学批评家，但两人的争辩却体现了西方

文学批评的两大传统——道德批评与审美批评。前者强调文学的道德教诲功

能，后者则强调文学的审美愉悦功能。早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便强调文

学的道德作用，他认为文学必须“有益于培养读者的善”，并呼吁将只知

模仿与修辞、不识真理与善恶的诗人驱逐出“理想国”（340）。自柏拉图

之后，文学道德批评在不同时期皆有所传承和发扬，其代表人物如锡德尼

（Philip Sidney）和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等学者，普遍倾向于从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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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教化角度谈论文学。相较于道德批评，审美批评自启蒙时代之后才逐渐形

成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康德将以“愉快情感为直接的意图的艺术”视为“审

美的艺术”，并强调艺术是一种愉悦精神的“非功利性活动”（306）。自

康德之后，文学审美批评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以戈蒂埃（Théophile 
Gautier）和王尔德（Oscar Wilder）为代表的审美主义者倾向于将文学视为非

功利性的审美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否定或回避了文学的道德教化功能。比

较而言，文学道德批评倾向于将文学世界视为合乎目的性的道德世界，而文

学审美批评更愿意将文学世界视为超越目的性的美学世界。回顾波斯纳与努

斯鲍姆的争论，读者或多或少能够感受到西方两种批评传统在讨论文学功能

问题上的分歧。

为了反对伦理批评在文学道德教化功能上的强调，波斯纳在“反对伦理

批评”（“Against Ethical Criticism”）一文中表达了审美主义者的主张。他开

篇引用王尔德的“一部作品只有好坏之分而无善恶之别”（3）来概括自己的

观点，并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即便表达了令人厌恶的道德观念，却不一定会

戕害他人或产生消极影响。而一部普通的文学作品即便是颂扬普遍认同的道

德观念，也不见得为人们笃信不疑”（1）1。波斯纳承认，一些经典文学作

品传递的伦理观念在当代人看来确有偏颇之处，但这并未阻碍作品成为传世

之作。在波斯纳看来，一些作品能成为经典并非作品体现中的伦理观念，而

在于作品表现了“生活的真实”（7）。而一些作品即便表达了进步的伦理观

念，却可能因为艺术性的缺失而“在文学历史中逐渐隐没”（7）。波斯纳

之后提出了反对伦理批评的三个理由：首先，“读者”2能够摆脱作者和批评

家，对作品有自己的理解；其次，文学的价值不会因为表达抵牾的道德观点

而受到损害；再次，作家及其作品的道德品质不会影响文学的价值。波斯纳

据此认为，文学研究应当关注艺术享受而非伦理批评。3

在肯定文学审美的同时，波斯纳对文学批评家所主张的教诲功能深表怀

疑，他认为读者不一定能在他人的阐释中得到“有益的道德引导”，而批评

家的道德引导也不一定会使读者“形成更好的道德意识”（“Against Ethical 
Criticism”  2）。对波斯纳而言，伦理批评可能会对现代社会出现的私人生活

和公共生活的分离构成威胁，进而导致“文学研究隶属于政治”，最终对文

学造成“灾难性影响”（8）。在评论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时，波斯纳

指出对方特意选择三部小说进行讨论，目的不是为了“阐释文本中的道德立

场”，而是为了“体现作者的道德立场”（16）。波斯纳认为，如果文学是

伦理观念的源泉，那么批评家就应该审视和比较不同伦理立场的作品，而非

“强调那些伦理立场已经明确的作品”（14）。在波斯纳看来，伦理批评通

1　 本文外文引文均出自笔者译。

2　 “波努之辩”以及本文中所谈到的的“读者”既包括专业读者也包括普通读者。

3　 参见 Richard Posner, “Against Ethical Criticism,” 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1 (1997):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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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文学树立道德标准和道德权威，不仅“不会给现实生活中的读者提供有益

的建议”，反而“会损害文学的公共价值”（22）。

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波斯纳于1998年又发表了“反对伦理

批评Ⅱ”（“Against Ethical Criticism Ⅱ”）。在这篇续文中，波斯纳继续重

申：“作品没有道德的和不道德的区别,只有好与不好的区别。艺术若表现任

何道德因素，或是隐隐提到善恶标准，常常是想象力不完美的特征，它们标

志着艺术创作中和谐之错乱”（394）。波斯纳认为，伦理学家将文学批评等

同于道德批评，是对文学审美属性的忽视和侵犯。作家不一定是传统道德的

捍卫者，而可能是“道德多元主义者”（396）。伟大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开放

的，此乃它们“成为经典作品的前提条件”，而对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的关

注只会“损害阅读本身的快乐”（409）。波斯纳最后强调，在价值多元的当

代社会，文学批评强行将伦理道德灌输给民众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读者只

有“摆脱伦理批评所灌输的道德观念的影响”，才能“真正感受到文学本身

的魅力”（409）。

波斯纳这两篇言辞犀利的论文，自然激起了努斯鲍姆的反驳。在1997
年发表的“Exactly and Responsibility”一文中，努斯鲍姆开篇便引用亨

利·詹姆斯的名言“艺术倘若没有示范性便一无是处，倘若没有目的性则

缺少关怀”（preface xvii）来明确自己的观点。对努斯鲍姆而言，作家本身

是一个“伦理主体”，而其创作更是一种“源于情感的、具有示范性的道

德行为”（“Exactly and Responsibility” 343）。遵循这一思路，努斯鲍姆指

出：“由于要在一个畏惧现实的世界里努力与现实抗争，艺术家的行为无疑

是一种伦理行为”（344）。努斯鲍姆强调作家的社会责任，认为作家只有

秉持一种体现责任意识的伦理观念，才能在认识自己的同时塑造具有道德

感的读者。借助《诗性正义》的部分观点努斯鲍姆重申，虽然文学的伦理属

性无法逃避，但作为一个“追求平等的多元主义者”，她“相信文学的其

它属性同样值得尊重”（346）。在努斯鲍姆看来，波斯纳以一种“反平等

主义”的专横态度轻视他人认可的价值，这种做派体现出了其“思想的狭

隘”（346）。

为了强调文学批评的道德意义，努斯鲍姆对波斯纳的一些论据进行了驳

斥：首先，情感是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向导，它隐含了“人的独特性和丰富

性”（355）。“移情”并不一定能使读者构建好的行为，但却能让读者形成

一种“体现责任感的认知判断”（355）；其次，文学作品确实包含不同的

道德意识和道德立场，但浸入到作品中的读者却能在文学想象和情感活动中

“构建道德意识并成为道德典范”（356）；再次，并非所有文学作品都能

起到道德教诲作用。读者在阅读时并非要刻意关注作品的伦理意义，而是在

“对历史和修辞的感悟中形成一定的伦理观念”（358）。此外，即便在阅读

中追求审美的超然，读者也无法超越现实的伦理语境。忽视阅读中的伦理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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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读者“拒绝思考或拒绝与作家共同思考的体现”（359）。在努斯鲍姆看

来，强调文学的审美功能并不能否定文学的伦理价值，因为“文学不仅是构

建一个想象的美学世界，也应该试图构建一个想象的正义世界”（《诗性正

义》 343）。

虽然在观念和认识上存在差异，波斯纳与努斯鲍姆在辩论时皆未否定

文学阅读的伦理价值。作为西方文学批评两大传统的代表，两人都把文学阅

读视为一种具有道德效果的伦理行为，因为读者（尤其是专业读者）不仅要

“对阅读做出阐释”，还要“对阐释的后果承担责任”（Miller 59）。不同

的是，努斯鲍姆基于阅读的社会性，强调专业读者的引导作用，而波斯纳则

基于阅读的个体性，强调普通读者的领悟作用。应当看到，仅在文学内部

审视，“波努之辩”并未超出西方文学批评的阐释框架。但从文学外部审

视，两人辩论的却不仅仅是文学研究中的伦理批评问题。

二、文学之外的“波努之辩”与西方文学批评的危机

作为20世纪晚期美国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波斯纳与努斯鲍姆皆希

望弘扬知识分子的公共价值。不同的是，相较于努斯鲍姆关注知识分子怎样

引导公共生活，波斯纳更关注知识分子是否能够引导公共生活。自20世纪中

期以来，伴随着大众社会的形成和市场伦理的发展，西方知识分子逐渐由信

奉公共精神、关注公共事务的“立法者”转变成了强调专业精神、关注专业

工作的“阐释者”（Bauman 6）。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使得知识分子的社

会功能和公共角色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在知识生产中，创造知识的知识分子

与使用知识的大众之间的关系，愈来愈趋同于普通市场活动中生产者和消费

者之间的关系1。当知识被市场机制“祛魅”之后，知识“越来越被视为技术

性操作的产物，而不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富里迪 8）。受此影响，在承认知

识市场的前提下构建新的知识分子身份，已经成为西方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

现实问题。

然而，当由面向大众的公共知识分子转变成面向同行的专业知识分子

时，文学批评介入和引导公共生活的资格问题开始受到质疑，而文学批评的

学科危机和文学批评家的身份危机就此产生。在文学研究的功能本身已经成

为有待商榷的问题之后，文学批评的合法性问题已非不言自明。为了应对这

一问题，西方文学界曾试图通过“理论创新”和“理论出口”来确立文学研

究的价值。然而，各种文学理论的生产和流通非但没有重建文学研究的公共

性和影响力，反而进一步“将学术推向政治化和理论化极限，将传统人文观

点挤向边缘，弱化了学科的人文本质”（周郁蓓  125）。以理论创新为特征

的文学研究虽催生了批评的专业化，但专业化的文学研究没有促进文学的公

共价值，反而使文学研究机构变成了质疑人文传统、缺少统一梦想的“自我

1　 参见 Jean-Franc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Minneapolis: UP of Minnesota,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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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之地”（Miller 45）。由于无法在公共领域履行其社会责任，文学批评家

在传扬文学的社会价值时甚至不及文学领域之外的人士。仔细审视“波努之

辩”——一位法学家和一位哲学家因为争论文学问题引发“轰动效应”，其

现象本身便让专业化的西方文学知识分子感到难堪：当代西方文学研究已经

实现了职业化和专业化，但高度专业化的文学知识分子似乎在文学影响力上

不及行业之外的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楷模，波斯纳和努斯鲍姆皆对文学研究的专业化颇

有微词。两人的争论与其说是个体的声张，不如说是共同的呼吁。波斯纳指

出，文学批评是人文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进行对话的媒介。1然而，以知识

专业化和批评职业化为外在形式的专业批评正主导着文学批评领域。“专业

化”的文学批评不但使“人们对文学的兴趣日益下降”，而且“削弱了文学

评论家的社会地位”（《公共知识分子》  284）。努斯鲍姆亦指出，“在威

廉·詹姆士和约翰·杜威的时代，学院哲学——其中包含了对文学和艺术的

哲学讨论——是公共话语理所当然的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在20世纪的很长

时间里，美国的学院哲学与现实选择以及公共生活的联系很少”（《诗性正

义》  4）。正是感受到了以文学批评为媒介的公共知识生活的式微，波斯纳

与努斯鲍姆才以局外人的身份探讨文学问题。不同的是，虽然希望文学批评

能够融入公共领域，波斯纳对文学批评家介入公共领域的责任意识和行为权

限表达了质疑。在他看来，当代文学批评家即便怀揣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意

愿，却没有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能力。

在《公共知识分子》一书中，波斯纳详尽表达了他对文学批评的认识。波

斯纳认同朱特的观点，即“伟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衰落，对应的是专家教授的

崛起，两者并非纯属巧合”（Judt 297）。波斯纳认为，文学批评的式微不是

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而是系统的制度问题。在波斯纳看来，文学批评家作为

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成员，其身份应当是“认真严肃且有能力关注智识问题之

人”（17）。文学批评要体现公共性和深刻性，仰仗的是知识渊博、关注公共

生活的“通才”，而非独居一隅、无视公共生活的“专家”。2波斯纳强

调，过去的文学知识分子由于没有专业化分工，他们往往是实践型的多面

手，而不是理论型的专家，“他们不是书斋里的学者，而是革命家、实践家和

改革家。这种身份和经验迫使他们更关心实践，更关心提议的可行性和可能的

后果”（7）。由于丧失了思想深度和公共价值，文学批评虽然发展成一门高

度专业化的学科，但却丧失了以往的深刻性和影响力。

波斯纳的观点在文学界内外皆不乏知音。伊戈尔顿指出，“知识分子并

1　 参见 理查德·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徐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第 284 页。

2　 参见 理查德·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徐昕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年，

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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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褊狭的专家。事实上，对知识分子最简洁的界定是：知识分子是学

究的对立面”（79）。在伊戈尔顿看来，人文学科的技术化和专业化造就了

诸多文学研究专家，这种现实反而贬低了文学批评的社会价值。在批评界时

时发出“文学危机”或“理论危机”的背后，其实体现出的是文学批评无法

介入公共生活的尴尬。1经济学家索维尔同样指出，专业化的学术生活使得人

文知识分子进行研究时脱离公共世界。由于倾向于在学界内部与专业人士寻

求共识并制造协同，他们对现实世界缺少充分的认识。2此外，由于缺少相应

的问责机制和责任意识，文学知识分子借助文学评论发表观点时“既不愿也

不能承担其行为后果背后的责任”（索维尔 346）。在这些学者看来，公共领

域作为一个以意见取代真理、从意见中接近真理的社会空间，其存在基础除

了自由和平等之外，还需要参与者的责任意识和担当能力。否则，大众在公

共领域获取知识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就无从谈起。

在专业化的文学批评受到质疑之后，学界试图消除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危

机。耐人寻味的是，一些人文学者将文学批评的衰落归罪于市场机制，认为

市场经济的发展剥夺了文学批评家的地位和权威。事实上，作为市场活动的

一个分支，文学批评依靠市场机制逐渐发展成一门行业，而文学批评家依靠

市场化的劳动分工亦形成了自己的职业身份。劳动分工“不是人类智慧预见

到它会带来普遍繁荣而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人类相互合作、相互满足的

倾向所逐渐形成的“必然结果”（斯密  41）。进一步说，劳动分工存在基

本的前提，即不同行业的劳动者能够切实满足他人或社会的需求。因此，文

学批评家的身份并非天经地义，它需要从业者通过提供社会服务和履行社会

责任来维护自身的职业身份。当文学研究忽视甚至拒绝公共生活的问题，转

而沉浸在缺少公共导向的理论构建和理论创新时，文学批评必然会成为一种

丧失合法性的行业，其行业危机必然会产生。要摆脱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危

机，学界需要认真思考怎样克服专业视野的局限并落实自身的责任。

三、由“波努之辩”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构建

“波努之辩”表面谈的是西方文学研究中的伦理批评与审美批评之

争，实则谈的是西方知识分子身份转型引发的批评伦理问题。虽然与文学伦

理学批评并无多少关联，但“波努之辩”之后，波斯纳与努斯鲍姆被误认为

是道德批评的“挑战者”和“支持者”，而西方伦理批评和文学伦理学批评

则被误认为是同一种文学研究理论。这既体现了西方伦理批评缺少完整的思

想体系，以至于出现将文学主导的伦理批评与哲学主导的道德批评等同视之

的问题；又体现了学界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认识不够深入，以至于出现将中国

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西方伦理批评混为一谈的问题。文学伦理学批评（Ethical 

1　 参见 特里·伊戈尔顿：《理论之后》，商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79-80页。
2　 参见 托马斯·索维尔：《知识分子与社会》，张亚月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第
350-3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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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ry Criticism）是中国学者聂珍钊在21世纪初期提出的文学批评理论，它

“是一种从伦理视角认识文学的伦理本质和教诲功能，并在此基础上阅

读、分析和阐释文学的批评方法”（Nie, “A Basici Theory” 189）。文学伦理

学批评将文学视为“伦理的艺术”，并强调文学的任务是“为人类文明进步

提供经验和教诲”（聂珍钊,《导论》13）。不同于西方的伦理批评，文学

伦理学批评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和研究框架。仔细审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目

的、功能和认识上的特点，学界便能理解为何“波努之辩”所谈的伦理批评

并未涉及文学伦理学批评。

首先，从研究目的上看，文学伦理学批评并非捍卫一种审美理想或道德

标准。它旨在通过纠正文学批评中脱离实际生活和回避公共问题的倾向，从

而维护文学研究的价值并避免文学批评的堕落。聂珍钊指出，文学批评的

“伦理缺场”会出现两种倾向：“一是文学批评远离文学，即文学批评不坚

持对文学的批评，二是文学批评的道德缺位，即文学批评缺乏社会道德责任

感”（《导论》4）。文学伦理学批评既反对将文学批评视为文化、美学和

哲学命题的论证工具，又反对将文学活动视为一种脱离社会语境的个人行为

或审美行为。其次，从研究功能上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核心诉求是要克服

文学批评存在的伦理失范问题并构建符合时代精神的批评伦理。文学伦理学

批评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最终要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因

此必须符合一定的质量标准才能进入文学的交易市场，这个质量标准就是文

学的价值标准”（聂珍钊,《导论》 101）。由于旨在维护文学的主体性，文

学伦理学批评中的理论思想和理论框架为文学服务，其彰显的是文学的教诲

价值。再次，从认识论上看，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文学是审美的对象，但文

学本身不能审美。“审美不是文学的功能，而是文学教诲功能实现的方法与

途径”（聂珍钊,《导论》 14）。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思想体系中，文学审

美只是一种理解文学和鉴赏文学的过程，它不能脱离伦理教诲而独立发挥作

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并不支持波斯纳的审美主张，也不等同努斯鲍姆的伦理

观念。

文学伦理学批评虽然不是“波努之辩”讨论的话题，但其理论宗旨却

与“波努之辩”的深层诉求具有异曲同工之处。自市场经济模式在世界范围

内确立以来，由“伦理缺场”在各个行业引发的道德危机已经引起了普遍关

注。在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学者们普遍意识到了20世纪晚期以来的“伦理转

向”在构建公共社会等方面的重要意义。文学批评领域的伦理转向既是大众

渴望文学发挥社会构建功能的普遍诉求，又是先前各种“去伦理”或“反伦

理”的批评理论走向衰落的结果。文学研究的伦理转向不是使文学研究重回

教条式或道学式的批评模式，而是试图重建文学研究的社会价值。文学研究

能否保持其影响力和生命力，关键在于能否重新体现出文学的公共性和深刻

性。应当看到，西方文学伦理研究之所以在20世纪的一段时间陷入低潮，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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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在于它一是不能在文学领域内部解决“过度道德阐释”引发的“普遍担

心”（Booth 26），二是不能在文学研究外部回应“现代道德观念对永恒性和

普遍性的质疑”（Parker 5）。西方文学伦理研究在20世纪以来的起伏，既证

明了“传统的从道德角度来研究文学的方法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要”（杨革

新 26），又预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必须要在回应上述问题中得以发展。

文学伦理学批评发轫于市场经济在全球迅猛发展的世纪之交，由知识分

子身份转型引发的批评伦理问题此时已经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依据市场机制

构建的文学市场名义上虽已形成，但文学市场伦理的缺位却使文学批评乱象

丛生。由于文学从业者的责任“被曲解、被误读或被淡化”，文学甚至变成

了“随心所欲的自由解说”（聂珍钊,《导论》 10）。有感于构建市场经济时

代的批评伦理的重要性，聂珍钊指出“文学批评绝不能在由竞争法则主导的

反学市场里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相反，它应该用更严格的批评维护文学市

场的伦理秩序和道德规范”（《导论》 5）。文学伦理学批评将文学作品视

为一种“文化商品”，将文学场域视为“文学市场”，并提倡对文学批评进

行“规范”和“监督”（聂珍钊,《导论》 102）。以市场观念来引导文学批

评绝非贬损文学的思想价值和人文情怀，而是在肯定文学具有物质性和社会

性的基础上，通过引入合乎市场伦理的质量标准和服务意识来捍卫文学的尊

严。文学活动如果脱离市场流通，就不能在公共领域履行其社会责任。文学

活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接受市场，而在于怎样通过构建文学市场伦理来明确

文学批评的责任和义务。

要解决文学市场的伦理构建问题，文学研究者必须明确自身在市场活

动中的责任和义务。在此问题上，文学伦理学批评对“文学市场”的阐释与

市场机制的道德原则具有相通之处。早在18世纪晚期，亚当·斯密（Adams 
Smith）便将健全的市场机制视为解决人类社会道德困境的路径。斯密指

出，人类的自利倾向虽然满足的是自己的欲望，却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

手”引导着，并不知不觉增进了社会福利（《道德情操论》 230）。在斯密看

来，人的行为即便从个人利益出发。但在市场合作机制的指引下，仍会尽力实

现“并非出自他本心的目的”（《国富论》 3）。伴随着市场伦理的构建，现

代市场经济机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发展，并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机制。以

历史视角审视，文学批评危机不能归罪于市场机制。相反，市场机制反而推动

了文学研究的兴起，因为文学市场的形成使得文学批评“不再拘泥于历史传统

与政治意志”，而是逐渐面向“社会现实与市场需求”（蒂博代 39）。文学

批评的危机与文学市场伦理的不明确、不完善有关。健全的市场机制会维护文

学批评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而不健全的市场机制却会助长文学批评的趋利性和

投机性。作为市场活动的一个分支，文学批评需要通过构建和完善“文学市场

伦理”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阐释，学界可以进一步明

确文学市场的伦理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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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学市场应当体现一种责任意识。为了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批

评家既不能秉持理论自恋、命题自恋或术语自恋的倾向，也不能将文学

批评视为狭隘的文化命题、美学命题或哲学命题。1作为文学市场的中间

人，文学批评提供的是体现专业水准和公共意识的社会服务，而不是故作

深沉、哗众取宠的假话和空话。为了体现专业水平和公共精神，批评家要

在博观约取、辨伪存真中兑现自己的责任。其次，文学市场应当构建一种

价值共识。批评家不能以自己的好恶立场传播“狭隘的个人意识、偏激的

政治立场和主观的道德标”，也不能以艺术之名“忘记了社会的基本道德法

则”（聂珍钊,《导论》 4）。作为一种推动社会发展的“公器”，文学批

评要通过面向公共问题、构建价值共识的方式赢得大众的认可。再次，文学

市场应当体现一种道德理想。它不能因为追求个人利益而将“文学教诲的

道德责任放在一边”，也不能因满足个人审美需求而“颠覆文学教诲的传

统”（聂珍钊，《导论》  4）。只有坚守文学市场的道德维度，文学批评才

能真正融入公共生活，才能为大众提供道德指南和伦理教诲。

作为一种具有公共精神的文学理论，文学伦理学批评能够有效回应“波

努之辩”的未解难题。在之后的理论构建中，文学伦理学批评还需要借助市

场经济理论，通过供给-需求关系、成本-收益关系和竞争-合作关系等经济

学框架，进一步明确文学市场各个主体（包括生产端的作家、消费端的读者

和流通端的批评家）的责任和义务。在明确文学批评这一市场行为的基础之

上，文学伦理学批评可以深入探讨推动文学批评发展的激励机制和市场原

则。总之，通过构建兼具专业维度、市场维度和道德维度的文学市场，文学

伦理学批评可以形成规范的批评机制和良性的批评生态，从而使文学批评更

好地为社会服务。

“波努之辩”与文学伦理学批评虽无直接关联，却共同指向了影响文学

研究发展的知识分子身份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知识界已经在阻碍文

学发展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在文学批评面临诸多挑战的今天，如何在市场

浪潮下重建知识分子的公共身份，将直接决定文学批评的地位和前途。在市

场观念深入人心的现实形势下，依据文学市场重构文学研究的批评伦理和批

评家的伦理身份已经成为必然。借助文学伦理学批评对文学市场的阐释，学

界能够对知识分子身份危机提供一种可行的应对方案，而这是文学伦理学批

评超越文学场域之外的时代意义和社会价值。文学伦理学批评所具备的公共

性导向和跨学科潜质，让我们看到了它在重建人文研究公共性和影响力等方

面的重要意义。对深刻影响知识价值和知识生态的知识分子身份问题，学界

还需要通过理解文学伦理学批评来做出更有效的回应。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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